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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. 調查緣由：民團陳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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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. (1) 麥寮電廠發電機組概況

⚫ 麥寮電廠成立於85年為台塑集團關係企業。

⚫ 麥寮電廠為政府開放民間設立發電廠，第一階段設立之發

電廠。

⚫ 麥寮電廠共設置4部60萬瓩燃煤鍋爐之發電機組，總發電量

240萬瓩。

⚫ 實際運轉3部，第4部未運轉，發電量全數售予台電公司。

⚫ 88年5月31日取得電業執照，有效期限至118年5月30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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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.(2)麥寮電廠發電機組與台電簽約到期時間

麥寮1號機 麥寮2號機 麥寮3號機

契約到期日 113年5月31日 113年9月8日 114年9月22日

目前情況 延役至114年12月31日 除役 營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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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.     (3)雲林縣政府削減麥寮電廠生煤用量

⚫ 麥寮1號機88年6月1日正式商業運轉。

⚫ 104年麥寮電廠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展延燃料操作及使用許

可證，經雲林縣政府削減生煤用量95.2萬公噸。

⚫ 麥寮電廠無法依契約於全年時數以60萬瓩運轉。

⚫ 經濟部認為係屬不可抗力。

⚫ 台電與麥寮電廠換文修約，於空污季改為降載發電。

*生煤(Bituminous coal)定義為: 未經煉製且固定碳及揮發成分含量之比為四以下之一切煤
炭。燃燒煙煤會危害人體健康與環境，包括產生大量的塵害，其中的高硫含量會通過燃燒釋
放硫氧化物（SOx）導致酸雨，釋放出一氧化碳還有氮氧化物（NOx），和二氧化碳等溫
室氣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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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. (4)台電新增機組規劃

111年度全國電力資源供需報告，
麥寮1號機113年6月除役

112年度全國電力資源供需報告，
麥寮1號機114年12月除役

前後不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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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.  麥寮電廠延役過程及台電公司審查情形
一. 112年7月24日：麥寮訪台電，提出「屆期續購2年以上」請求：

⚫ 台電考量減碳政策，原則採購燃氣電力，當時對麥寮電廠無屆期續購
規劃。

二. 113年4月24日：麥寮訪台電，再次提出屆期續購請求：

⚫ 台電考量適逢403地震致部分機組故障，及疫情影響新機上線時程，新
舊機組銜接有落差，基於因應天災等緊急事故風險，提升系統安全裕
度考量，雖仍無長期續購規劃，但有短期購電需求。

三. 113年5月21日：麥寮函台電，主張1號機許可證減量致履約不完全，請
求台電補足短發電量，以保障其對開放電廠申設及長約之信賴，確保合
約完整履行。

⚫ 台電綜合考量，同意1號機在符合環保法規及許可證限制前提下補發電
量。

四. 113年5月29日：麥寮與台電，依合約第12條規定完成換文增訂「契約
變更契議書」。

僅9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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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. 調查意見一 (1)

麥寮1號機延役爭議與政策轉彎

⚫ 麥寮1號機購售電合約原訂於113年5月31日屆期終止 (
商業運轉日起25年)。

⚫ 113年4月30日前，台電採購策略原則上以燃氣機組為
主，並未同意麥寮1號機燃煤延役。

⚫ 短短1個月內，台電立場急轉，完成麥寮1號機的延役
修約，顯示政策立場前後不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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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. 調查意見一(2)

程序疑慮與流程倉促混亂

⚫ 程序啟動時機可議：
台電在麥寮電廠未正式提出請求購足短發電量前，即先行研議適
法性，並於研議中建議麥寮電廠提出請求。

⚫ 審批流程異常快速：
從麥寮電廠正式請求 (113/5/21) 到完成修約 (113/5/29) 不足10
天。一份涉及重大的9頁簽稿，一日內 (113/5/28)經5單位27人核
章，審核時間嚴重不足。

⚫ 整體作業倉促混亂：
缺乏詳實評估，僅憑「時間不可考」的電話聯繫即啟動研議，從
研議到修約完成過程極度倉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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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. 調查意見一 (3)

延役影響 - 環境衝擊、與民眾溝通不足
⚫ 環境污染物增加：

燃煤機組(如氮氧化物、粒狀污染物)排放明顯高
於燃氣，延役將持續產生原應避免的污染物。

⚫ 缺乏居民溝通：

燃煤機組延役屬重大事件，台電未事先與當地居
民充分溝通必要性，引發爭議。

⚫ 結論：

麥寮1號機延役作業過程前後立場不一、程序倉
促混亂，確有未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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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. 調查意見二 (1)

麥寮1號機生煤用量限縮與104至108年間履約爭議

⚫ 104年雲林縣政府限縮麥寮1號機生煤用量，導致電廠需
降載發電。

⚫ 台電曾認定許可證問題非屬購售電合約所載之「不可抗
力」。

⚫ 麥寮電廠曾因降載無法達成原合約發電規範，遭台電以
未能履行合約義務處以高額罰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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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. 調查意見二 (2)

關鍵合約修改 - 109年起已因應降載狀況

⚫ 108年3月台電以麥寮電廠已提出經濟部審認辦理燃料
操作及使用許可證案，符合已盡力且符合法令規章，返
還罰款，又雙方為利合約履行，進行修約。

⚫ 108年12月雙方換文修約 (109年1月1日生效)，調整購
售電合約發電量計算方式。

⚫ 修約後，空污季的發電量計算改以「平均降載出力」為
基準，已合意調整以符合生煤限縮後的運轉狀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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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. 調查意見二 (3)

113年延役決策 - 理由牽強不合理

⚫ 台電於113年同意麥寮1號機延役，理由是「購足因不
可抗力短發之電量」，此說法罔顧108年已完成之合
約修訂。

⚫ 購售電合約並未規範麥寮電廠有要求延長契約補足不
可抗力短發度數之權利，台電亦無收購義務。

⚫ 台電以「履約不完全」為由辦理購足作業，與108年
已修約調整履約標準之事實不符，顯有未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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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. 調查意見三 (1)

麥寮1號機延役案 - 經濟部政策規劃與實際執行脫節

⚫ 經濟部(能源署)作為全國能源政策最高主管機關，負責電力
供需規劃，理應主導發電機組時程。

⚫ 政策規劃違背：
經濟部公布的「全國電力資源供需報告」原規劃麥寮1號機應
於 113年5月31日除役，最終卻同意延役。

⚫ 推諉：
經濟部將麥寮1號機續發電定調為 「台電本權責辦理」的私人
契約行為，而非國家電力供應規劃的變動，未承擔應有的政策
變動評估責任。

⚫ 程序不當：
經濟部未評估延役燃煤機組的妥適性與潛在爭議，僅於台電修
約決定後才在報告中修正除役時程，程序明顯倒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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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. 調查意見三 (2)

延役的評估不足、未充分溝通與承諾落空
⚫ 環境影響未評估：

燃煤機組延役持續產生較高污染物，對地區環境影響甚鉅，
經濟部卻未充分評估其妥適性。

⚫ 未充分溝通：
作為主管機關，經濟部未能就燃煤機組延役的必要性與公益
性充分與當地居民溝通，引發爭議。

⚫ 承諾的落空：
經濟部曾見證麥寮電廠將燃煤機組轉換為燃氣的承諾 (114年
完成)，麥寮1號機延役導致此項重要承諾無法達成。

⚫ 責任歸屬不明：
經濟部將溝通責任推給麥寮電廠，並將涉及政策變動的延役
視為單純契約行為，顯有未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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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辦法

◆ 調查意見一、二，函請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檢討改進見
復。

◆ 調查意見三，函請經濟部檢討改善見復。

◆ 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。



Thank you

感謝聆聽 歡迎指教


